
教字[19~20（2）] 24 号

关于 2020 届学生毕业答辩工作安排的通知

各系部：

根据 2019 年-2020 学年第二学期教学工作安排以及 2020 年毕业设计工

作安排，现将毕业学生答辩工作安排如下:

一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阅安排

1.各系部成立的 2020 届毕业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领导小组和答辩

委员会名单，以及制订的本系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实施细则，请各系部于

2020 年 5 月 11 日之前交回；

2.请各系部组织评阅教师在答辩前对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行评阅，

完善评阅意见表，写出评阅意见，明确学生答辩资格审查的终审意见。

二、答辩具体安排

本、专科答辩时间为：2020.5 月 21 日--5 月 26 日

1.各系部主任组织专业负责人按附件表中要求内容填写完整，具体要求

如下：

（1）将有毕业生的专业进行分组，并确定各小组组长及记录员,答辩小

组成员；

（2）答辩会场必须至少有 3名教师进行答辩，成绩方可评定有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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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记录员必须是本专业的教师，不得由非本专业的班主任、教学秘

书或其他人员担任；

（4）各小组答辩所在教室由教务处确定，具体时间由各系部确定；

（5）确定每个小组中参加答辩的学生人数；

（6）本、专科答辩原则上不外聘校外教师；

（7）答辩人数每天不低于 20人；

（8）答辩前三天各系部需公示答辩安排情况；

（9）答辩成绩必须在答辩结束的一天内网上提交。

2.提交时间：附表（电子版、打印稿）系部加盖公章后于 2020 年 5月

15 日之前交回。

3.提交地点：教务处（办公楼 225）。

附表《毕业生答辩工作安排情况表》从教务处网站-“资源下载”-“毕

业论文（毕业设计）”中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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